
关于做好新一届校（院）教学督导员选聘工作的通知

各有关教学单位：

教学督导制度是校（院）教学质量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在规范教学行为、

加强教学管理、提高教学质量、推进校（院）建设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。目前，

校（院）上一届教学督导组任期已满。经研究，决定面向校（院）公开选聘新一届

校教学督导员。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选聘条件

符合下列条件的本校在职教师、转岗人员，均可被推荐作为校（院）教学督导员

人选：

1、身体健康，能够胜任教学督导工作。热爱教育事业，热心教学工作，关心学

校发展，具有良好的思想觉悟和品德修养，实事求是，公道正派，廉洁自律。

2、具有一定的教育科学理论知识，热爱本科教学工作，教育思想观念先进，熟

悉学校本科教学规章制度，具有副高及以上职称或曾任副处级及以上职务，有 10 年

以上教学或教学管理经验，具有较高政策水平和指导能力。专业负责人、教学名师、

教学能手、学科带头人、优秀教师优先考虑推荐。

3、责任心强，原则性强，工作负责。

二、选聘程序

1、教学单位推荐：各教学单位根据选聘条件，在本人自愿的基础上，择优推荐

（推荐名额见附件 1，推荐名额不包括转岗人员），统一填写《山东第一医科大学（山

东省医学科学院）教学督导员申请表》（见附件 2），经教学单位主要负责人审批并

加盖公章后，交至发展规划与学科建设部（教学评估办公室）。

2、学校聘任：各教学单位推荐后，经校（院）教学指导委员会表决，然后提交

校（院）党委会批准。批准后，学校将择时召开新一届教学督导员聘任大会，颁发

聘书，聘期两年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1、各教学单位要高度重视校教学督导员选聘工作，将通知精神传达到每位在职

山东第一医科大学（山东省医学科学院）



教师，认真做好宣传、动员和择优推荐工作。

2、本科教学督导实行两级教学督导制度，各教学单位根据本单位教学工作需要

设立本单位教学督导组，并将教学督导名单报送发展规划与学科建设部（教学评估

办公室）备案，各教学单位分管教学的领导负责协调指导本单位教学督导工作。

3、所有材料 9 月 3日前报送至发展规划与学科建设部（教学评估办公室），电

子版（扫描件 pdf版）发送至 pjb@sdfmu.edu.cn。

未尽事宜请联系发展规划与学科建设部（教学评估办公室），联系人：李静丽

联系电话：15339968506

发展规划与学科建设部（教学评估办公室）

2020年 8 月 22日

附件 1：校（院）教学督导员推荐名额

附件 2：《山东第一医科大学（山东省医学科学院）教学督导员申请表》



附件 1：

校（院）教学督导员推荐名额

序号 教学单位 推荐名额

1 药学与制药科学学院（药物研究所） 1

2 生物医学科学学院（省医药生物技术研究中心） 1

3 实验动物学院（省实验动物中心） 1

4 医疗保障学院（山东省医疗保障研究院） 1

5 临床医学院 2

6 基础医学院（基础医学研究所） 2

7 放射学院 1

8 护理学院 1

9 药学院 1

10 口腔医学院 1

11 运动医学与康复学院 1

12 公共卫生学院 1

13 生命科学学院 1

14 医学信息工程学院 1

15 化学与制药工程学院 1

16 马克思主义学院 1

17 医药管理学院 1

18 外国语学院 1

19 通识教育部 1

http://sydw.sdfmu.edu.cn/


附件 2：

山东第一医科大学（山东省医学科学院）教学督导员申请表

姓名 性别
出生

年月

行政职务 职称
是否

转岗

从事教学

管理年限

从事教学

工作年限
学科专长

联系电话 邮箱

个人简介

（包括主

要社会兼

职；教学、

科研经历

及取得的

代表性成

果等）

本人签名：

年 月 日

推荐部门

意见 负责人： （公章）

年 月 日

校（院）

意见 （公章）

年 月 日


